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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交通大学文件 

 

 

 

大交大发〔2019〕105 号         签发人：马云东 

 
关于印发《大连交通大学校外专家劳务费发放 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处（室、部）、各学院、各直属单位： 

《大连交通大学校外专家劳务费发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已经 2019 年第 12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大连交通大学 

2019年10月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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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交通大学 
   校外专家劳务费发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   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校外专家劳务费的发放，强化劳务

费发放项目、标准和渠道管理，根据《关于印发<中央和国家

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行〔2016〕540 号）、《关于

印发<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科

教〔2017〕128 号）等相关文件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订

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发放项目及标准 

第二条 报告与讲座费 

（一）邀请专家、学者来校做各类报告、讲座、讲课的，

执行以下标准：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按不超过 1500 元/学时

标准执行；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按不超过 1000 元/学时

标准执行；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按不超过 500 元/学时标

准执行。 

劳务费按实际发生的学时计算，每半天最多按 4 学时计

算，同时为多班次一并授课的，不重复计算劳务费。 

    （二）海外专家、企业家、兴业精英等的支付标准，由经

费归口部门确定，按照不超过 400 元/学时标准确定。 

（三）受邀授课专家、学者的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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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费按照《大连交通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》执行，由各组织培

训部门的业务经费承担。 

    第三条 咨询与评审费 

    以会议形式组织的专家咨询与评审，正高级技术职称人员

按不超过 2400 元/人天标准执行；副高级专业人员按不超过 

1500 元/人天标准执行；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，可按照高级技

术职称人员劳务费的标准上浮 50%执行。 

    会期为半天的，按照上述标准的 60%执行；会期不超过

两天（含两天）的，按照上述标准执行；会期超过两天的，第

一天、第二天按照上述标准执行，第三天及以后按照上述标准

的 50%执行。 

现场访谈或者勘察按照上述以会议形式组织的专家劳务

费相关标准执行。 

    以通讯方式咨询、评审的，按次计算，每次按照会议形式

所规定标准的 20-50%执行。 

第四条  考试考务费 

（一）高水平运动队（测试赛制方案费）、公开招聘等特殊

类招生考试命题费，按不超过 500 元/套标准执行。 

（二）高水平运动队等特殊类招生考试（测试比赛）、公开

招聘面试费按不超过 1000 元/人半天标准执行。 

（三）阅卷费：阅卷费按不超过 500 元/半天或 6 元/份标准

执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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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其他命题费、面试费参照以上标准执行。 

第五条 学报审稿费 

学报邀请校外专家评审稿件所支付的审稿费，按初次评审

不超过 100 元/篇、复审不超过 50 元/篇标准执行，复审不超过

两次。 

第三章 发放管理要求 

第六条 校外专家劳务费须严格按照预算执行。 

第七条 校外专家劳务费的审批，按照学校经费审批管理

办法执行。 

第八条 发放劳务费均采取无现金方式支付，由财务处统

一发放至个人银行卡。发放劳务费按国家规定缴纳个人所得

税，由财务处预扣预缴。  

第九条 本办法所指发放标准为税前标准。 

第十条 校内人员参与本办法第四条、第五条工作，支付

标准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未列举的其他校外专家劳务费，有上级

规定的，按上级规定执行；有学校文件的，按学校文件执行；

没有上级或学校文件规定的，经相关职能部门审核后，报分管

校领导审批。 

第四章 违规发放行为处罚 

第十二条 各单位（部门）发放校外专家劳务费必须按照

国家、地方和学校相关规定办理，各单位（部门）领导、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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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能部门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为审批责任人，对发放的真实性、

合法性、合规性各负其责。 

第十三条 对有弄虚作假、虚报冒领、擅自扩大发放范围

等违反本办法发放劳务费的，一律予以追缴，并追究相关人员

责任。 

第五章 附 则 

第十四条 用科研项目经费发放的校外专家劳务费，在符

合项目经费预算的情况下，发放项目参照学校规定，发放标准

由项目负责人自行决定，资金审批程序按照《大连交通大学科

研项目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
第十五条 学校独立核算单位和校办企业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与上级文件有冲突的，以上级文件为准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执行。原学校文件涉及校外

专家劳务费支付标准的内容，以本文件为准。 

 

 

 

 

大连交通大学财务处拟文             2019年10月9日印发 

（共印 15 份） 


